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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女子籃球運動代表隊管理辦法 
112.10.04 體育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09.04 體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法源 

本辦法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訂定之。 
 

二、宗旨 
(一) 景美國民中學女子籃球運動代表隊以品格、紀律、卓越、榮耀為球隊願景目標。 
(二) 為積極培養運動人才，提高本校運動競技水平及提升運動風氣。 
(三) 鼓勵具有優秀運動表現學生，發揮個人學能及術科潛能朝全方位多元學習目標發展。 

 
三、代表隊員組成與甄選 

(一) 本校學生可透過下列方式錄選為代表隊隊員： 
1. 可向體育組提出試訓申請，為期 2 週，期間由教練觀察與評估過後決定是否錄取。 
2. 本隊視實際需求，不定期辦理甄選考試；日期會於甄選前將資訊公告於各班及學校網站

「學務處–女子籃球代表隊專區」。 
  ※曾參與過試訓但未被錄取者，亦可報名參加甄選。 

(二) 各年級額定名額為 6 名，全隊共 18 名球員；某年級因故不足額得於下一次甄選時補足或向

下釋放名額至補足 18 人為止。 
(三) 經試訓或甄選考試錄取者，遴選為體育組運動專長普通生。 
(四) 應屆九年級學生不得申請試訓或參加甄選考試。 
(五) 學期中每週固定無法出席訓練滿 3 日者勿參加代表隊。 
(六) 學期中練習賽主要安排於週日訓練，固定無法出席者勿參加代表隊。 

 
四、代表隊員義務 

(一) 成為代表隊員者應積極參與代表隊相關之各項活動。 
(二) 應屆九年級代表隊員應履行訓練及比賽義務至該年度「國中籃球聯賽（JHBL）」所有賽事結

束為止。 
(三) 代表隊員不應無故缺席訓練、比賽及球隊活動，發生者依「代表隊出缺勤管理辦法」辦理。 
(四) 代表隊員應積極參與班級團隊事務，並於校內各項體育活動主動擔任領導角色。 
(五) 代表隊員在不影響正課、訓練、比賽與球隊活動之情況下，應配合協助學校各處室服務工作。 
(六) 代表隊員應保護球隊內部資訊，未經允許，不應將球隊資料、照片、影片、訓練資料等一切

相關訊息外流或發佈至任何社群媒體平臺。 
(七) 代表隊員若有校外其他訓練、比賽安排，應主動向教練報備及溝通，以利教練能隨時掌握隊

員狀況及傷病風險管理。 
(八) 代表隊員於校內外言行舉止均應以校譽與球隊形象為重，一切遵守團體紀律。 
(九) 代表隊員如有態度傲慢或不服從教練指導者，教練得隨時向體育組提請取消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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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表隊員權利 
(一) 代表隊員協助學校執行服務工作有認證「服務學習時數」之權利。 
(二) 代表隊員得視個人其他運動才能，經教練及體育組許可後有優先代表學校參加其他校外運動

項目競賽之權利。 
(三) 球隊參賽得名若有比賽獎勵金，該賽事報名之隊員有平均分享獎勵金之權利。 

 
六、訓練 

(一) 本代表隊表定訓練時間如下表： 
階段 星期 訓練時間 訓練地點 

學期中 

一 17:00~19:00 體育館 
四 17:00~19:00 室外球場 
六 09:00~13:00 

體育館 
日 13:00~17:00 

寒暑假 

一 

14:00~17:00 
體育館 

(14:00~15:00 
室外球場) 

二 
三 
四 
五 
六 

有安排練習賽再另行通知 
日 

 
(二) 定期評量前一週為休養期，休養期間不訓練、不比賽，以利選手充分休息及準備考試，以

兼顧課業學習。 
(三) 隊員若有補習需求應主動避開訓練時間；若無法避開者應主動與教練協調，獲准後方可不

列入出缺勤計算。 
(四) 傷、病情節輕微者，亦應出席訓練觀摩學習；情況較重者依「代表隊出缺勤管理辦法」向

教練請假。 
(五) 最低年級之隊員應於訓練開始前 20 分鐘提前到場整理場地及架設當日訓練（練習賽）所

需設備。 
(六) 訓練結束時，為節省時間，不分年級全隊一起整理及復原場地。 
(七) 訓練期間應穿著符合球隊規定之訓練用服裝，嚴禁隊員打赤膊訓練。 
(八) 訓練應要求自己努力達到每項訓練要求與目標。 
(九) 訓練應完全遵守教練的安全規定。 
(十) 訓練不開放觀看，未經教練允許，不得邀請他人至訓練場域。 
(十一) 未經教練允許，訓練時不得拍照及攝影。 
(十二) 訓練場域除飲用水與運動飲料外禁止飲食。 
(十三) 遲到、早退及無故缺席訓練者依「代表隊出缺勤管理辦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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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競賽活動 
(一) 任何賽事教練有權利提出最終報名名單，並經過體育組審核通過完成報名程序。 
(二) 本校運動代表隊為增加比賽經驗，經校長核准後得參加教育部、教育局以外相關單位舉辦之

各項競賽。 
(三) 代表隊員除參加校外競賽核予公假外，凡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

校體育總會等前述單位舉辦之賽事，在學校經費許可下，另得申請車馬費及誤餐費用補助。 
(四) 任何賽事經報名後，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出賽之隊員，教練得立即向體育組提請取消資格，並

依學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進行懲處。 
 

八、學業標準與規範 
(一) 學業標準與規範參考「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8 條第 1 項第四款」，並斟酌本校

實際情況調整，提案體育委員會決議後訂定之。 
(二) 代表隊員應準時完成班級事務、師長交辦事項及規定作業；未遵守者須配合學校師長的要求，

完成後才能參與訓練。 
(三) 非因「代表隊出缺勤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導致耽誤訓練者，記遲到論，並依該辦

法做相關處理。 
(四) 代表隊員每次定期評量應達到下列其一標準： 

1.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等五科，至少任三科達 60 分以上。 
2. 國文、英文、數學、社會、自然等五科，加權後總平均 50 分以上。 

(五) 定期評量連續 2 次未達標準則暫停一切比賽權利（含練習賽）至定期評量達標為止。 
 

九、費用 
(一) 本校運動代表隊由校內具合格籃球教練證之體育科教師擔任教練，隊員無須支付教練費及場

地租借費用。 
(二) 隊員須自費負擔下表個人裝備相關費用： 

品項 數量/單位 備註 

單面比賽球衣（深色） 1/套 

正式比賽穿著 
（國際籃球規則第 4 條 4.3.3 
球隊最少必須準備 2 套球衣，且： 
 賽程表上排名在前的球隊（主隊），

應著淺色球衣(最好是白色)。 
 賽程表上排名在後的球隊（客隊），

應著深色球衣。） 

單面比賽球衣（淺色） 1/套 

雙面練習球衣 1/套 訓練、練習賽穿著 
短袖排汗衫 1/件 

比賽或球隊活動穿著 長袖排汗衫 1/件 
團隊套裝 1/套 
※隊員得視個人需求額外增訂數量。 

(三) 代表隊若有參加非教育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等前述單位

舉辦之賽事，相關報名費及必要支出費用須由報名隊員平均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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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退隊之相關規定 
(一) 凡違反本管理辦法及其他代表隊相關規範者，由教練提請體育組取消其代表隊員資格。 
(二) 經體育組取消其代表隊員資格者，不得再次申請試訓或參加甄選加入代表隊。 
(三) 自行申請退出之隊員不得再次申請試訓或參加甄選加入代表隊。 

 
十一、 本辦法經體育委員會通過後即刻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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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美國中女子籃球代表隊服裝儀容規範 
 
一、日常儀容 

(一) 遵照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範」。 
(二) 勿留長指甲，且盡量每週修剪，避免運動時誤傷別人。 

 
二、服裝規範 

(一) 上課期間 
1. 遵照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範」。 
2. 勿在非球隊訓練、比賽或其他活動期間穿著球隊服裝。 

(二) 訓練期間 
1. 上課日於正課上完後，訓練前再更換訓練服裝。 
2. 訓練時穿著球隊訓練服，勿穿自己的服裝。 
3. 天氣寒冷時，可加穿自己的長袖內著保暖，但以不妨礙訓練為原則。 
4. 活動安全考量，勿穿長褲參加訓練(內搭運動緊身長褲不在此限)。 
5. 內著自備運動緊身褲避免走光。 
6. 安全考量，近視的隊員「建議」訓練及比賽時佩戴隱形眼鏡。 
7. 新生若尚未領取訓練服，請先穿著學校運動服參加訓練。 

(三) 比賽 
1. 依照比賽訊息公告當日穿著深色或淺色的比賽球衣。 
2. 比賽時務必穿著運動緊身褲避免走光。 
3. 配合現行最新國際籃球規則規範：「同一球隊球員應穿著相同且單一顏色手臂和腿部壓縮

服裝、頭部裝飾品、護腕、頭帶及貼布。(第 4 條，4-1)」，隊員前述配備比賽時請統一選

擇黑色。 
4. 當日若是直接出發不進教室，可直接穿著比賽服裝到校集合。 
5. 返校後若須繼續上課，須於上課前更換回當日班級規定服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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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美國中女子籃球代表隊生活常規規範 
 

一、生活常規 
隊員須遵守以下規定，如有違反之行為，教練將依情節輕重給予適當管教與處置： 
(一) 尊敬校內師長及職員，主動問好。 
(二) 虛心接受每位師長指導，不頂撞。 
(三) 恪守人際互動分際，言行尊重他人。 
(四) 尊重異性相處分際，不越矩。 
(五) 不講粗話、不大吼大叫。 
(六) 不欺凌校內同學。 
(七) 不聚眾滋事。 
(八) 尊重學姊，照顧學妹。 
(九) 儀態形象遵守球隊服裝儀容規範。 
(十) 言行舉止維護球隊聲譽。 
(十一) 於校內外皆不發生有損球隊、學校形象或違反校規之行為。 
(十二) 不於網路發佈任何有損害個人、球隊及學校形象之言論、文章、圖片、照片。 
(十三) 本隊不鼓勵隊員於現階段談戀愛，若經發現且證實者，教練將視情況，評估是否先暫停

隊員參與球隊一切活動。 
 

二、校規 
隊員如有違反校規之行為，而遭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分者： 
(一) 警告 1 次：正式比賽禁賽 1 場。 
(二) 小過 1 次：暫時中止一切球隊訓練與活動，至完成改過銷過。 
(三) 大過：即刻退隊，且不得再參與甄選。 
(四) 未完成改過銷過之警告累計達 3 次，視同小過 1 次。 
(五) 下列情形者視同大過 1 次： 

1. 未完成改過銷過之警告累計達 6 次。 
2. 未完成改過銷過之小過累計達 2 次。 
3. 未完成改過銷過之警告累計達 3 次及小過 1 次。 

 
三、上述未盡之情況教練得視情節輕重提案於體育委員會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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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美國中女子籃球代表隊出缺勤管理辦法 
一、一般性規定 

(一) 代表隊員一律只接受紙本請假。 
(二) 未依此辦法完成請假程序者，不予銷假，視同曠練。 
(三) 出缺勤會影響參與訓練、比賽報名等權益，請隊員務必注意。 
(四) 紙本請假單可於體育組或球隊器材室資料櫃領取。 
(五) 無體育組戳章之假單一律不予受理。 
 

二、曠練 
(一) 曠練累計達 3 次者，暫停參與球隊一切活動 1 個月。 
(二) 曠練累計達 6 次者，退隊論。 
 

三、遲到 
(一) 無正當理由而超過表定訓練時間到場者即算遲到。 
(二) 因與師長談話或協助班級事物而晚到者請師長開紙本證明，方可不計遲到。 
(三) 因未能準時完成規定作業或班級事物而被留班耽誤訓練者，遲到論。 
(四) 遲到累計達 3 次者，視同曠練 1 次。 
 

四、事假 
(一) 須於請假當日訓練前完成請假程序。 
(二) 須檢附相關佐證證明。 
(三) 家長親自書寫事由並簽名之書面資料得當作佐證證明。 
(四) 事假不接受事後銷假，未於訓練前完成請假程序者，曠練論。 
(五) 特殊情況得視狀況不受上述限制，但請先以電話或訊息方式告知教練或體育組長。 
 

五、病假 
(一) 請檢附就診收據或診斷證明作為佐證證明。 
(二) 病假可於事後 3 日內完成銷假。 
(三) 當日未到校者，雖已致電學校口頭請假，但請亦另外通知教練或體育組長。 

 
六、公假 

(一) 因學校其他事務獲准公假者亦須向體育組完成紙本請假。 
(二) 公假家長欄位若取得家長同意可由學校師長代簽。 
(三) 學校師長簽認之公假無須檢附佐證資料。 
(四) 喪假視同公假，但須有家長簽名及檢附訃聞。 
 

七、生理假：每月可申請 1 次，無須檢附相關證明，同病假於事後 3 日內完成銷假。 
 

八、週期性請假：週期性請假須另外填寫申請表，獲准後得不列入出缺勤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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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敝子弟      (學生證號：         )，

經學校錄取臺北市立景美國民中學籃球運動代表隊隊員。茲

同意其加入代表隊並願意遵守代表隊管理辦法、代表隊服裝

儀容規範、代表隊生活常規規範、代表隊出缺勤管理辦法及

其他相關規定。後如不願接受訓練、參加比賽或違反相關規

範者，同意遵守學校將其汰除之決定及相關措施，且無異議。 

 

謹此 

 

                          學生簽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章：      

 

                           
※單親者由法定監護人 
簽章第一個欄位即可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